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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总裁冯鑫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11人，代表股份287,666,28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27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75,747,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98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9人，代表股份11,91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5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邹俊善、陈鼎瑜、刘国山、郑

颖四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1.00� 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0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8％；反对256,7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04,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2％；反对254,2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弃权10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5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2％；反对133,7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弃权7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4.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5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136,1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弃权7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27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0％；反对297,3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弃权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0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86％； 反对297,

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4％；弃权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0％。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6.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441,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3％；反对1,131,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 弃权9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94,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248％；反对1,131,

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16％；弃权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6％。

上述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黎德宣、苏宝如；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5/5/2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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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拟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7,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7,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7,000元，公

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并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

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101号

2、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0日起45天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3、联系人：牛东峰

4、联系电话：0755-27323929

5、指定传真：0755-27323949

6、邮政编码：518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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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5:3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周。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160,387,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0,203,500股的66.771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6,969,9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017％。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9,198,6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76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781,0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7%。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88,8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88,8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4、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股东会通知的议题

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反对54,18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7％；反对54,1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5％；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4,48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52％；反对54,4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4,38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6％；反对54,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4,38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2,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6％；反对54,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2％；反对55,6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37％；反对55,6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5％；反对5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4％；反对53,2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5％；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7、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9％；反对5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24％；反对52,9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情况及其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0％；反对5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94％；反对55,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4％；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54,6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3％；反对54,6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6％；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3,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反对5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4％；反对51,1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4％；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11.01、审议通过《发行资格和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反对5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4,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5％；反对52,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6％；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2、审议通过《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5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4,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82％；反对52,6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59％；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3、审议通过《上市地点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5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6％；反对52,6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59％；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4、审议通过《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5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53％；反对52,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6％；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5、审议通过《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5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0％；反对52,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6、审议通过《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反对5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1％；反对52,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6％；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7、审议通过《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反对5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7％；反对52,9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2％；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08、审议通过《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5％；反对5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8％；反对53,1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反对5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95％；反对54,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0％；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3.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6％；反对5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2％；反对53,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4.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6％；反对5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2％；反对53,4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4％；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5.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6％；反对5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2％；反对53,3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6.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5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9％；反对52,4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1％；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7.00、审议通过《关于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5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3,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0％；反对52,9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2％；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8.00、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反对5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9％；反对51,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19.00、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反对5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9％；反对51,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20.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3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8％；反对5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9％；反对51,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4,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7,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24％；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2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4,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7,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24％；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2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5％；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953％；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21.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5％；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953％；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21.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征集投票权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0,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3％；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2,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436％；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1.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0,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3％；反对909,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9％；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2,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436％；反对909,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45％；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1.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0,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1％；反对909,4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1％；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2,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93％；反对909,4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88％；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1.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470,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4％；反对908,9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7％；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53,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465％；反对908,9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16％；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2.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8,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4％；反对51,2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1,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80％；反对51,2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8％；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1％；反对5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9％；反对52,8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8％；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3％。

2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6,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53,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9,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4％；反对53,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6,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53,0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9,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4％；反对53,0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2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2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50,58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1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3％；反对50,5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8％；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苏涛、汪顺静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在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回购股份，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05,913,71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8,839,701股后的1,

697,074,0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118,795,180.6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为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

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

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118,795,180.63元/1,

705,913,710股=0.0696372元/股（保留7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05,913,

710剔除已回购股份8,839,701股后的1,697,074,00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18,795,180.6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

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拟维持每股分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2、自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但因公司在利润分配

预案披露之后、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前回购股份3,800股， 回购专户股份数量由8,

835,901股增加至8,839,701股， 参与权益分派股份数量由1,697,077,809股减少至1,

697,074,009股，公司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调整，即按照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数1,

697,074,0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839,701股后

的1,697,074,0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84 袁永峰

2 01*****293 袁永刚

3 01*****767 袁富根

4 01*****979 王旭

5 02*****062 单建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

额118,795,180.63元=实际参与分配股数1,697,074,009股*0.07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696372元计算（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118,795,180.63元÷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705,913,

710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0.0696372元/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2-80190019

传真：0512-80190029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东路99号运河小镇12A栋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 �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27

债券代码：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兴森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436�股票简称：兴森科技

债券代码：128122�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1月29日至2025年7月22日

暂停转股期间：2025年5月20日至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公司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7号）核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268.9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6,89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20】717号）审核同意，公司发行的26,8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2020年8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兴森转债” ，债券代码为

“128122” 。

“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3.38元/股 【“兴森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4.18元/股。 2021年6月1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0.80元

人民币现金，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由

14.18元/股调整为14.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由14.10元/股调整

为14.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2年9月6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由14.00元/股调整为13.5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9月6日起生效。 2023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

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 转股

价格由13.51元/股调整为13.4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2024年5月31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0.50元人民

币现金，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由13.43元/

股调整为13.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

二、暂停转股原因和暂停转股期间

鉴于公司将于近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详见附件）的规定，自2025年5月20日

起至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兴森转债” 将暂停转股，并将在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兴森转债” 正常交易，敬请“兴森转债” 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

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

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 � � �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 � � �公告编号：2025-034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十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231,200,672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0.12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15,390,008.40元（含税）

（其中A股现金分红总额12,309,241.92元、B股现金分红总额3,080,766.48元）；送红股0

股（含税），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8

日、2025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第三十次（2024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将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实施。

（三）2024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除权前总股本为1,

231,200,672股（其中A股为984,739,354股、B股为246,461,318股）； 除权后总股本为

1,231,200,672股（其中A股为984,739,354股、B股为246,461,318股）。

（四）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五）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31,200,672股为基数（其中

A股以984,739,354股为基数、B股以246,461,3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1125元;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25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

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1125元，持有无限售

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25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如果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即2025年4月2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港币： 人民币=1：

0.9284）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股

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股股东；截止2025年5月29日（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5年5月29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六、其它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

况，请于2025年6月30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

况属实后公司可协助其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返还所扣税款。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合规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邮编：518028）

联系人：李冠坤

联系电话：0755-83747939

联系传真：0755-8397523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三十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